《销售员信息普查表》填写须知
为确保销售员信息的有效性，便于公司对信息内容的准确统计、汇总，在您填报本表时，请务必详细阅读本须知：

1.本普查表须是本人亲自填写，并在相应栏签字确认，其他人不得代填。
2.填写时，务必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以正楷认真填写，保持字迹清楚，不得有任何涂改；如因字迹不清楚，导致信息内容难以辨认而影响普查表的准确性，由此发生的一切后果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3.表中所有内容均为必填项，不得有任何缺项、漏项。
4.表中选项为勾选，如√。
5.表中需填写数字的  ，请在每个  里填写1个阿拉伯数字；须填写完整，认真核对，数字之间不得有空格（因各银行卡卡号位数不统一，允许末尾数后面有空格）。
6.“原客户编号”一栏须填写原公司优惠卡卡号。

7.“销售区域所属分支机构”一栏须填写本人销售区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公司名称，如“河北”。

8.“专营店编号”一栏须填写所属专营店店号。

9. 您的“移动电话”和“紧急情况联系人移动电话”一栏须填写手机或小灵通，号码数为11位。移动电话为手机时,不用在虚线框内填写数字;移动电话为小灵通时，须填写区号，若加上区号后号码为12位，如
（区号：4位数）                       （号码：8位数） 须在第一个    内加上“0”。

特别提醒：为给您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移动电话须是您本人常用、固定的电话，一经填报，不得随意变更，请务必慎重填写移动电话号码；同时公司将把您的移动电话号码输入公司客户系统内。
10.“领取报酬开户银行”和“银行卡”：

（1）领取报酬开户银行只能填写本表中四家备选银行中的一家银行，并将开户银行的详细信息填写完整；

（2）领取报酬开户银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须与您所属分支机构的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相一致；

（3）银行卡必须为借记卡（建设银行：龙卡，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工商银行：牡丹借记卡，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
（4）为便于公司与您核对报酬，请您专卡专用；

（5）公司将在适当时候停用上述四家银行以外所有的银行卡或存折发放报酬，但请您妥善保管停用的原银行卡或存折（在未接到公司通知前，请不要注销）；部分销售员原来所持有的上述四家银行卡需符合上述要求后，继续有效，并重新登记；对于暂时无法发放报酬的销售员，报酬将保留在公司，待银行卡及手续齐全后再予以补发。
（6）为保证您的报酬准确发放，填写银行卡号码时须认真、仔细，并核对无误，以免因填报银行卡号码错误造成报酬误发。
11.身份证和银行卡的复印件要清晰，易于辨认。销售员本人须在银行卡复印件上签字。
12.请您务必将此表填写完整、准确，否则因为您错填、漏填和缺项，将影响公司为您提供服务。
13.销售员对本普查表的准确性负责；专营店要对本表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和确认，并在相应栏签章。
14.公司在收到您的普查表后，将通过短信方式确认您所填信息；请您务必尽快将此表报至所属专营店，各专营店尽快报至公司。
15.填写本表如有不清楚之处，请及时致电公司客服中心：010-64850818。
16.本普查表将作为公司调整的原始资料,如果不报或填报不实由销售员本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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